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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441/07-08(01)號文件

資 料 文 件   

 

立 法 會  

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建 立 數 碼 共 融 的 社 會  

 
 

引 言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香 港 在 數 碼 共 融 方 面 的 現

況 ， 以 及 為 香 港 建 立 成 一 個 數 碼 共 融 社 會 的 建 議 路 向 。  

 
 

目 前 情 況  

 

2.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起，我 們 成 功 推 動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在 香

港 的 使 用 。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期 間 ， 家 中 有 個 人 電 腦

的 住 戶 的 比 率 由 35%升 至 74%， 而 家 中 接 駁 上 互 聯 網 的 比 率 亦

由 12%升 至 70%。 有 關 「 二 零 零 七 年 住 戶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情 況 和

普 及 程 度 統 計 調 查 」 的 結 果 ， 摘 錄 於 附 件 甲 。  

 

3. 香 港 在 多 項 量 度 資 訊 社 會 發 展 程 度 的 國 際 指 標 上 均

處 於 前 列 位 置 。 根 據 國 際 電 訊 聯 盟 的 「 二 零 零 七 年 資 訊 及 通 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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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技 機 會 指 數 」 1的 資 料 顯 示 ， 香 港 在 全 球 約 180 個 經 濟 體 系 中

排 行 第 三 。 然 而 ， 部 份 弱 勢 社 群 的 數 碼 共 融 程 度 仍 有 待 加 強 。  

 

數 碼 共 融 程 度 的 評 估  

 

4.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委 託 香 港 大

學 進 行 研 究 ， 以 評 估 香 港 弱 勢 社 群 的 數 碼 共 融 程 度 ， 並 建 立 了

「 綜 合 數 碼 共 融 指 數 」 2。 以 下 六 個 弱 勢 社 群 的 指 數 如 下 ：  

 

長 者  傷 殘 /長 期

病 患 人 士  

家 庭 主 婦  

(35 至 59 歲

而 教 育 程 度

是 小 學 六 年

級 或 以 下 ) 

單 親 家 庭 新 來 港 定

居 人 士  

低 收 入 家

庭 兒 童  

0.27 0.35 0.37 0.45 0.61 0.63 
 

5. 這 項 研 究 顯 示，社 會 上 有 個 別 社 群，在 使 用 資 訊 及 通

訊 科 技 上 ， 仍 然 較 其 他 人 士 落 後 ， 未 能 盡 享 數 碼 世 界 所 帶 來 的

裨 益 。 政 府 對 此 狀 況 甚 為 關 注 。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 2007 年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機 會 指 數 」 的 主 要 屬 性 有 「 電 話 的 普 及 程 度 」，「 互 聯 網

數 據 流 量 和 使 用 情 況 」，「 個 人 電 腦 的 普 及 程 度 」，「 人 力 資 源 和 教 育 的 質 素 」，以 及「 廣

播 系 統 的 普 及 程 度 」。  
2「 綜 合 數 碼 共 融 指 數 」 反 映 弱 勢 社 群 與 非 弱 勢 社 群 間 ， 在 數 碼 共 融 方 面 的 差 別 。 如

指 數 達 1 表 示 弱 勢 社 群 的 數 碼 共 融 程 度 ， 與 非 弱 勢 社 群 大 致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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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為 進 一 步 了 解 弱 勢 社 群 在 使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上 的

障 礙 ，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再 與 香 港 大 學 合

作 ， 進 行 一 項 深 入 的 研 究 。 該 研 究 的 發 現 撮 要 如 下 ：  

 

弱 勢 社 群  使 用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上 的 障 礙  

長 者  • 缺 乏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的 知 識 和 技 術  

• 使 用 電 腦 的 機 會 仍 然 是 一 個 問 題  

傷 殘 /長 期 病 患 人

士  

• 缺 乏 昂 貴 的 輔 助 工 具 和 設 備  

• 缺 乏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課 程  

家 庭 主 婦  • 使 用 電 腦 的 機 會 仍 然 是 一 個 問 題  

• 購 買 電 腦 設 備 及 保 養 費 用 的 負 擔  

單 親 家 庭  • 培 訓 課 程 的 時 間 未 能 配 合  

• 購 買 電 腦 設 備 及 保 養 費 用 的 負 擔  

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 • 不 懂 得 中 英 文 輸 入 方 法  

• 缺 乏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課 程  

低 收 入 家 庭 兒 童  • 於 學 校 使 用 電 腦 的 機 會 仍 然 受 制 於 開 放

時 間 和 設 備  

• 技 術 支 援 不 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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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前 措 施  

 

7. 過 去 數 年，政 府 與 業 界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緊 密 合 作，推 出

多 項 措 施 和 活 動，以 消 除 社 會 上 的 數 碼 隔 膜。部 份 主 要 活 動 有 ： 

 

 支 持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的 「 數 碼 共 融 基 金 」；  

 製 作 電 台 教 育 節 目 以 推 廣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的 應 用 ；  

 與 業 界 及 社 會 福 利 界 合 作 推 行 數 碼 共 融 活 動，例 如 由

互 聯 網 專 業 協 會 舉 辦 的 「 數 碼 共 融 計 劃 」， 以 及 明 愛

社 區 中 心 舉 辦 的 「 婦 女 電 腦 自 學 計 劃 」；  

 鼓 勵 社 會 採 用 「 無 障 礙 網 頁 」 設 計 ；  

 透 過 「 IT 香 港 」 運 動 推 廣 使 用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； 及  

 透 過 「 香 港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獎 」， 鼓 勵 發 展 切 合 弱 勢

社 群 需 要 的 資 訊 和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和 應 用，以 及 提 高 公

眾 對 數 碼 共 融 的 認 識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
8. 根 據 今 年 稍 後 公 佈 的 二 零 零 八 年「 數 碼 21」資 訊 科 技

策 略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初 成 立 一 個 專 責 小 組 。

專 責 小 組 將 會 參 考 本 地 及 國 際 量 度 數 碼 共 融 的 指 標 ， 全 方 位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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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相 關 策 略 及 措 施 ， 進 一 步 處 理 香 港 數 碼 共 融 的 事 宜 。 專 責 小

組 的 建 議 成 員 架 構 和 其 職 權 範 圍 列 於 附 件 乙 。  

 

9. 此 外，我 們 將 會 參 考 過 往 累 積 的 經 驗 及 國 際 社 會 的 發

展 ， 不 斷 尋 求 改 進 ， 推 行 針 對 性 的 數 碼 共 融 措 施 ， 以 鼓 勵 和 協

助 弱 勢 社 群 融 入 資 訊 社 會 。 其 中 一 項 是 探 討 與 地 區 性 的 非 政 府

機 構 合 作 ， 推 行 專 為 弱 勢 社 群 度 身 定 造 的 數 碼 共 融 計 劃 。 我 們

相 信 非 政 府 機 構 站 於 社 會 服 務 的 最 前 線 ， 對 支 援 個 別 地 區 的 弱

勢 社 群 有 豐 富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。  

 
 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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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甲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住 戶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情 況 和 普 及 程 度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 

 

主要指標 調 查 結 果  

個人電腦在住戶中的普 及 程 度  約 1,671,600 個住戶，佔所

有住戶的 74.2% 

互聯網在住戶中的普 及 程 度  約1,580,200個住戶家中有

個人電腦接駁上互聯

網，佔所有住戶的 70.1% 

在統計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使用個人電腦

的十歲及以上人士數目和百分比 

約 4,061,500 名，佔所有十

歲及以上人士的 66.4% 

在統計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使用互聯網服

務的十歲及以上人士數目和百分比 

約 3,961,400 名，佔所有十

歲及以上人士的 64.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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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乙  

建 議 成 立 的 數 碼 共 融 專 責 小 組  

 

目 標  

1. 制 定 策 略 及 措 施 ， 全 方 位 處 理 數 碼 共 融 事 宜 ， 務 求 社 會

各 階 層 均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， 從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發 展 中 受 惠 。  

 

建 議 成 員 架 構  

2. 數 碼 共 融 是 「 數 碼 21」 資 訊 科 技 策 略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範

疇 ， 故 此 建 議 由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高 級 官 員 出 任 小 組 召

集 人 。  

3. 成 員 包 括 ：  

(a) 來 自 教 育 局、民 政 事 務 局、勞 工 及 福 利 局、商 務 及 經

濟 發 展 局、社 會 福 利 署、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政 府 資 訊 科

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高 級 官 員 ；  

(b) 社 會 福 利 界 代 表 ；  

(c)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界 代 表 ；  

(d) 積 極 參 予 推 行 數 碼 共 融 的 學 術 界 代 表 ；  

(e) 支 援 中 小 企 業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相 關 機 構 的 代 表 ；   

(f) 對 數 碼 共 融 特 別 關 注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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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如 有 需 要 ， 其 他 相 關 組 織 亦 會 被 邀 請 參 予 會 議 ， 就 他 們 所 關

注 的 範 疇 提 供 意 見 ）  

 

建 議 任 期  

4. 初 步 建 議 任 期 為 兩 年 ， 但 在 一 年 後 再 作 檢 討 。  

 

概 念 模 式  

5. 專 責 小 組 的 概 念 模 式 如 下 ：  

 
 
 

 

 
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建立 
資訊社會 

參考國際指標  參考國際指標中

的改進範圍，確

定重點範疇 

針對定下的重點範

疇，策劃措施和項

目 

專責小組 

定義和定位 定立指標 確定重點範疇 策劃措施和項目 

參考國際指標進行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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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 色 和 責 任  

 

6. 專 責 小 組 的 主 要 職 責 如 下 ：  

 

(a) 定 義 和 定 位  

- 根 據 香 港 的 情 況 ， 為 「 數 碼 共 融 」 作 定 義 及 定 位 。 

(b) 定 立 指 標  

- 參 考 國 際 間 在 數 碼 共 融 方 面 的 發 展 情 況，定 下 相 關

指 數 、 參 數 及 指 標 ， 以 量 度 香 港 數 碼 共 融 的 程 度 。 

(c) 確 定 重 點 範 疇  

- 確 定 數 碼 共 融 的 重 點 及 定 立 行 動 綱 領 。  

(d) 策 劃 措 施 和 項 目  

- 策 劃 數 碼 共 融 措 施 和 項 目 及 定 下 優 先 次 序 ；  

- 透 過 協 商、協 調、建 議 和 推 薦 有 關 機 構，執 行 相 關

措 施 和 項 目 ；  

- 參 考 國 際 指 標 檢 討 措 施 和 項 目 的 成 效 。  

 


